关于供应商自主告知企业规模类型之通知
（大陆厂商适用）

尊敬的供应商：

    为贯彻落实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，进一步推动富士康科技集团与供应商长期、稳定、健康、公平、互利之交易合作关系，维护双方合法权益，我集团将启动供应商规模类型信息统计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    1、供应商应按照附件《企业规模类型信息表》之格式和内容，主动向我集团告知企业规模类型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2、供应商保证，告知我集团之企业规模类型符合《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(2017)》之划分标准，并保证提供之相关信息、数据和资料等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合法和有效。

3、主动告知属供应商义务，若未告知则不视为中小企业。

特此通知！


富士康科技集团

2020年9月1日


附件：《企业规模类型信息表》

企业规模类型信息表

	企业基本情况

	企业名称
	

	成立日期
	

	经营地址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注册资本
	
	实缴注册资本
	
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企业规模类型

	企业规模类型
	□ 大型企业 □ 中型企业 □ 小型企业 □ 微型企业

	所属行业
	

	近3年经营情况
	        年
	         年
	        年

	营业收入
	
	
	

	从业人员
	
	
	

	资产总额
	
	
	

	真实性声明：
本公司保证提供之所有信息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因提供不真实、虚假、伪造之信息而造成之一切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业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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